兆豐銀行115年資訊暨法務人員甄選
文件資料檢核表

	姓名
	
	第三階段(面試)
入場證編號
	

	身分證號碼
	
	
	

	甄選類別(代碼)
	

	面試日期及通知
	面試日期：115年　月　日(星期　)
面試地點及時間由兆豐銀行個別通知


具參加第二試(面試)資格者，由兆豐銀行直接通知。參加面試人員請攜帶具本人照片之證件正本，依測驗入場通知書指定時間及測驗地點應試；並須依規定提供各項證明文件資料及個人聯徵信用報告等以應試。請再次確認已備妥下列表件(請於□內以「˅」確認)：
※報到時，請依以下順序繳交下列表件資料各乙份(請直接以影印或粘貼於A4空白紙張上，審查後恕不退還)；學歷證明(除應屆畢業生外)、專業證照、工作經驗證明及外語檢定成績證明等，限須於115年6月26日(含)以前取得。
□1.文件資料檢核表(請下載列印此表單)。
□2.報名時上傳的個人資料表(含簡要自傳)。
□3.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影印本。
□4.學位(畢業)證書影本(如係國外學歷須符合教育部訂頒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、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、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」之規定，並加附中文譯本。目前尚未經前述單位驗(認)證者，請及早申請，如未能出具下述單位驗(認)證之證明，將不符合所規定之資格條件，不得入場參加第二試(面試)：
(1)國外學歷：應經我國駐外單位，包括我國駐當地使、領館或派駐當地之文化、貿易、商務機構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驗(認)證。
(2)大陸地區學歷(皆須繳驗)：
A.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之學位(畢業)證書。
B.教育部核定之學歷採認公文書。
(3)香港或澳門地區學歷：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(認)證之學歷證件。
(4)應屆畢業生請附學生證影本及至最近學期之歷年成績單影本，並於成績單影本空白處親簽切結「如獲錄取後，因故未能於報到時繳驗畢業證書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」。
□5.英語檢測成績證明影本。
□6.個人聯徵信用報告正本：※個人聯徵信用報告、Z54「違法失職人員資訊」須自行申請提供，申請日期不得早於115年5月9日，申請方式請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站查詢(https://www.jcic.org.tw/main_ch/index.aspx)。因申請需一定期程，建議應考人可自行評估於筆試成績結果公告前申請。
□7.工作經驗年資證明：無工作經驗者免提供。(A、B均須檢附)
□A.勞工保險或公教人員保險投保證明：請至各縣市勞保局申請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(明細)」或以勞保局e化服務系統下載列印「勞工保險異動查詢」；公教人員請以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e系統下載列印「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年資紀錄表」。
□B.工作經驗年資證明影本(a、b請擇一檢附)：
□a.服務機構所開立之「在職證明」或「離職證明」，須加註工作部門及職務內容。
□b.工作經歷說明表：請親筆簽名具結。
□8.其他相關資料：如其他技能檢定、其他外語言能力檢定、個人優良表現等資料(作為面試「才識」項目評分之參考依據，故請儘量提供)。

同　意　書

本項甄選應試資格係採甄選報名後審查，應考人所繳交各種證件影本及資料如有資格不符、偽造、變造、隱匿或其他不實情事，應考人應負法律責任。於甄選期間發現者除扣留其所繳證明文件外，並拒絕其進場應試；於甄選完畢後榜示前發現者，不予錄取；榜示後發現者不予進用；進用後發現者，無條件同意終止勞動契約。
應考人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115年6月　　日









